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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验资业务，明确工作要

求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注册会计师在执行验资业务时，应

当将本准则与相关审计准则结合使用。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验

资，是指注册会计师依法接受委托，对被审验单位注册资本

的实收情况或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变更情况进行审验，并

出具验资报告。 验资分为设立验资和变更验资。设立验资是

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验单位申请设立登记时的注册资本实收

情况进行的审验。变更验资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验单位申

请变更登记时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变更情况进行的审验

。 本准则所称被审验单位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拟设

立或已设立的，依法应当接受验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

限公司。 第四条 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协议、合同、章程的要求

出资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验资资料，保护资产的安全

、完整，是出资者和被审验单位的责任。 第五条 按照本准则

的规定，对被审验单位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或注册资本及实

收资本的变更情况进行审验，出具验资报告，是注册会计师

的责任。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不能减轻出资者和被审验单位的

责任。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验资业务，应当遵守相关的职

业道德规范，恪守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保持专业胜任

能力和应有的关注，并对执业过程中获知的信息保密。 第二

章 业务约定书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被审验单位基本情

况，考虑自身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，初步评估验资风险，



以确定是否接受委托。 第八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就下列主要事

项与委托人沟通，并达成一致意见： （一）委托目的； （二

）出资者和被审验单位的责任以及注册会计师的责任； （三

）审验范围； （四）时间要求； （五）验资收费； （六）报

告分发和使用的限制。 第九条 如果接受委托，注册会计师应

当与委托人就双方达成一致的事项签订业务约定书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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